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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表（本表置於封面頁後首頁）（以2頁為限） 

提案機關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提案名稱 裸露地揚塵抑制-穩定劑之無人機應用實務 

配合單位 嘉義縣政府 

 提案概要 

（具體並簡要

說 明 實 證 背

景、主題） 

 

一、背景 

本縣歷年空氣品質 PM10濃度常居全台之首，分析主要來源為車

行揚塵(20.3%)、裸露地表((含工地)17.9%)及農業操作(15.9%)；

為有效降低揚塵造成之空氣污情形，故提出此案。 

二、實施對象 

1. 疏濬、滯洪池、區域開發等大型工地裸露地2.轄內公有無防制

之裸露地3.河川裸露地4.空品測站上風處無耕作農地5.其他交辦

對象 

三、防制措施簡介 

參考空氣污染防制技術，本提案擬採用生物聚合物(三仙膠)作為

裸露地揚塵防制，優點為1.不具毒性2.不具腐蝕性3.不會污染地

下水；防塵效率部份，在藥劑濃度6%之條件下，施用後2個月內

其防塵效率可維持約60~70%。 

四、執行方法 

執行穩定劑噴灑作業多以車輛或加壓設備等方式噴灑，裸露地經

車輛輾壓，易伴隨車胎滾輾而造成高強度揚塵現象，裸露腹地過

大則耗時費力，且無法達成全面防制；故本案擬採用無人機噴灑

作業，經程式控制設定後，以定高、定速、定量等方式，達成均

質化之完全防制，並深入人員及車輛無法進入之死角進行噴灑，

達到裸露地表面微粒黏結等抑制揚塵之功效。 

五、實施頻率 

破壞穩定劑黏結效果原因為：1.下雨2.人員壓輾或通行3.自然分

解等；平均約2~3個月將逐漸失其效果，故噴灑頻率擬定於1.5~2

個月進行噴灑作業，如因降雨導致失其效果者，擬於降雨後1周

內進行補噴作業，以維持其黏結效果。 
註：參考資料來源 

環保署「逸散污染源粒狀污染物管制推動及檢討計畫」2006年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容 

一、場域 

1. 「嘉義縣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

區」市地重劃 

2.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3.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4.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5.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6. 埤子頭排水系統-滯洪池工程 

7. 貴舍2滯洪池新建工程 

二、行政資源 

協助提供太保市空域申請。 

三、實證項目 

1.機型檢定資料、規格 

2.飛行操作許可證 

3.穩定劑生物危害資料 

4.實作影像及文件資料 

5.污染削減量前後比對推估資料 

 預計期程 
109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10日止 

 

申請機關 

聯絡窗口 

及主管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嘉義縣環保局  張根穆 局長   

嘉義縣環保局 
空氣噪音

防制科 
張瓊敏 約聘 

min@cyep

b.gov.tw 

05-3620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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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露地揚塵抑制-穩定劑之無人機應用實務

計畫書 

一、問題背景 

本縣歷年空氣品質 PM10濃度常居全台之首，分析主要來源為

車行揚塵(20.3%)、裸露地表((含工地)17.9%)及農業操作(15.9%)；

為有效降低揚塵造成之空氣污情形，參酌無人機應用成熟度，若針

對易產生揚塵地區採用無人機進行噴灑穩定劑進行揚塵抑制，在整

體污染防制時效上將比傳統防制方式節省時間及人力，且更易達到

全面防制之效。 

二、實證主題 

裸露地揚塵抑制-穩定劑之無人機應用實務 

三、解題構想 

本縣為農業大縣，無植生之農田及裸露地常因風向、風速而

產生揚塵，而本縣空氣品質 PM10濃度常居全台之首，且 PM10成因

主要為風蝕揚塵導致粗顆粒之懸浮微粒逸散於大氣中，影響轄內整

體空氣品質，故參酌近幾年無人機應用技術之成熟與發展，擬採用

無人機噴灑農藥(如圖一)之技術及設備針對易產生揚塵之裸露地噴

灑穩定劑，藉由定高、定速、定量等控制方式，達成均量噴灑防制

制功效，透過穩定劑表面微粒黏結作用，進而防止裸露地表土揚塵

逸散制大氣中，提升本縣空氣品質之維護情形。 

 

圖一 農用空拍機運用 



 

 

 

四、預期功能或規格 

1.行政作業創新 

裸露地防制目前多採行人工覆蓋、灑水等作業，執行過程費

時又耗力，且有車輛往返過程造成之二次污染(揚塵、尾氣)；因

此，本局擬採用無人機作業之新創作為，提升防制流程簡化及污

染減量，以供其他縣市做為借鏡。 

2.計畫實證範圍 

初步規劃執行對象為轄內大型施工中工地裸露地，範圍共計

7處，分別為太保市、新港鄉、布袋鎮及義竹鄉(如表一)，參照環

保署「逸散污染源粒狀污染物管制推動及檢討計畫」內容，穩定

劑防塵效率可達60~70%以上，對於縣內整體空氣品質將有不小提

升。 

表一 轄內大型施工中工地 

序號 工程名稱 
申報面積

(m2) 
施工起訖 

原始排放

量(公噸) 

推估削減

量(公噸) 

1 
「嘉義縣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

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 
2,857,000 

108.01.09 

至 

109.07.11 

82.25 57.57 

2 埤子頭排水系統-滯洪池工程 19,000 

107.10.31 

至 

109.07.13 

5.47 3.83 

3 貴舍2滯洪池新建工程 130,000 

108.08.26 

至 

109.11.10 

38.03 26.62 

4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

(第一標) 
214,000 

108.06.13 

至 

109.08.10 

62.25 43.57 

5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

(第二標) 
77,194 

108.06.13 

至 

109.08.10 

22.86 16 

6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

(第一標) 
21,223 

108.06.20 

至 

109.08.17 

7.32 5.13 

7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

(第二標) 
17,969 

108.06.20 

至 

109.08.17 

7.12 4.99 

註：防制面積須依實況調查為主 



 

 

 

五、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本實作場域共計四個鄉鎮市，主要試驗對象為本縣大型施工

中工地之裸露地及土方堆置處所，執行地點如下所述： 

1.「嘉義縣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運中心區」

市地重劃 

本工程為區域開發-工業區，地點位於台18線(高鐵大道)與嘉

義市交界，工區申報面積為2,857,000平方公尺，現況為土方回填

及雜項施作，裸露面積大，易有揚塵發生；本區域劃分為禁航區，

欲執行本作業內容，需申請空域飛行許可，地點如圖二。 

 

圖二 「嘉義縣高速公路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貨物轉

運中心區」 

2.埤子頭排水系統-滯洪池工程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新港往雲林縣方向，嘉145

甲線往高鐵高架鐵道下方，工區申報面積19,000平方公尺，現況

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積大，易有揚塵產生，且位於空氣品

質測站上風處；本區域劃分為限航區，最大飛行高度為60公尺，

尚可執行本飛行作業，地點如圖三。 



 

 

 

 

圖三 埤子頭排水系統-滯洪池工程 

3.貴舍2滯洪池新建工程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嘉170線往樹林方向，工區

申報面積130,000平方公尺，現況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積大，

易有揚塵產生；本區域未劃入禁航區，可執行本飛行作業，地點

如圖四。 

 

圖四 貴舍2滯洪池新建工程 



 

 

 

4.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嘉25線往義竹工業區方向，

工區申報面積214,000平方公尺，現況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

積大，易有揚塵產生；本區域未劃入禁航區，可執行本飛行作業，

地點如圖五。 

 

圖五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5.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嘉25線往義竹工業區方向，

工區申報面積77,194平方公尺，現況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

積大，易有揚塵產生；本區域未劃入禁航區，可執行本飛行作業，

地點如圖六。 



 

 

 

 

圖六 溪墘排水新庄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6.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嘉22線往布袋方向，工區申

報面積21,223平方公尺，現況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積大，

易有揚塵產生；本區域未劃入禁航區，可執行本飛行作業，地點

如圖七。 

 

圖七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一標) 



 

 

 

7.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本工程為滯洪池開發，地點位於嘉22線往布袋方向，工區申

報面積17,969平方公尺，現況為滯洪池開挖作業，裸露面積大，

易有揚塵產生；本區域未劃入禁航區，可執行本飛行作業，地點

如圖八。 

 

圖八 溪墘排水溪墘農場滯洪池治理工程(第二標) 

六、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本工作項目執行前須提供： 

1.合格飛行操作證 

符合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管理規則」證明資料，並提供

人員操作教育訓練等資料，減少飛安因素導致人員損傷。 

2.無人機型號 

提供無人機種類，並載明使用定旋翼、無人直升機或多旋翼

機型等相關操作參數及適用性分析。 

3.最大承載重量 

提供裝載容器最大承載資料，並分析可噴灑範圍及可飛行時

間，以利評估施作過程之一致性。 

4.設備噴灑範圍 

提供無人飛行器可附掛設備最大噴灑範圍、管徑噴灑壓力及

最大續航力等   資料，以排定飛行路徑之範圍。 



 

 

 

5.飛行路徑設定航線 

預先提送執行地點、範圍、起訖等資料備查，並檢送預先設

定飛行參數與航線測試跑圖路線，供飛行安全之提升。 

6.化學穩定劑購置種類及生物危害資料表 

檢附欲購置之穩定劑種類、適用性及對動物、植物、昆蟲、

土壤等是否有造成生物危害因子資料，避免執行過程造成環境破

壞或不可逆之結果。 

7.穩定劑調配比例 

檢附穩定劑調配最佳比例之參考資料，以達最佳防制效率。 

8.預定作業範圍與地區排定 

檢送預定作業路線圖，減少非必要之車輛往返，避免造成二

次空氣污染之增量。 

9.定期招開工作會議 

計畫執行初期招開工作會議，提供作業執行相關規範與須知，

並彙整、清點設備與資料，並分析執行達成率及後續工作預定規

劃。 

10.防制前後推估污染減量書面資料 

彙整欲執行地區污染排放現況，待作業完畢後推估該作業對

裸露地整體揚塵防制污染削減量，並提出執行困難或可行之創新

作為。 

七、預計期程 

本計畫預計執行期間為109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10日止。 

1.規劃109年7月1日前提送人員操作資格(證照)、無人機設備規格、

執行地點規劃書、穩定劑使用種類及調配比例、人員教育訓練與

操作須知證明核備。 

2.規劃109年7月1日~7月7日執行各裸露地空拍噴灑作業。 

3.規劃109年7月8日~7月31日追蹤穩定劑防制現況。 

4.規劃109年8月5日前檢送計畫執行月報資料及下月預定行程規畫

書。 

5.如遇天雨則於降雨停止1周內進行補充噴灑作業。 

6.規劃每1.5個月進行無人機噴灑作業，以維持防制效率。 



 

 

 

7.規劃於109年12月10日前提交執行過程資料、穩定劑購置憑據、噴

灑紀錄表、推估污染削減報告書備查。 

八、查核依據 

1.計畫結束前須完成各裸露地(7處)噴灑作業3次，合計共21場次，

並出示相關執行證明及推估污染削減報告書。 

2.配合甲方相關行政配合及報表資料等相關證明。 

3.同查核目標要求。 

九、預期效益 

推動本計畫試行過程，除可增進新創產業不同領域之應用，

跳脫固有思想範疇，多元觸發各種不同情境之發想；在經濟效益上

可透過更多管道供民眾、廠家投入無人機操作市場，以因應高齡化

社會欠缺之勞動力，並以最少時間、最省人力、最低投入資產及減

少化石能源等方式達成空氣污染減量成果，除了可降低逸散源污染，

同時也降低移動源造成之污染，創造經濟與環保兼顧之最佳效益

比。 

十、查核目標 

本計畫為空氣污染物防制試驗方式進行，執行期程為109年7

月1日至109年12月10日止；為確認穩定劑效果及防制效率耐用限度，

於噴灑前、後須進行連續監測作業，以利分析粒狀物抑制削減率；

為避免土壤穩定劑對環境之危害，建議使用土壤穩定劑種類如表二

所示，查核目標如下： 

(一)查核目標 

1. 關鍵績效指標(KPI) 

目前暫定7處裸露地作為無人機噴灑穩定劑試驗場地，參考

「逸散污染源粒狀污染物管制推動及檢討計畫」研究內容，暫

時排定每兩個月執行穩定劑噴灑作業乙次，置計畫結束前共計

21次(含)以上。 

2. 飛行目標 

本計畫預期排定目標為7處大型營建工地，惟工地性質涉及到

工地進度變化、工期縮短、工程內容變更等不確定因子存在，

故本計畫擬保留執行飛行場域變更、指派之權利，以符合試行

計畫之執行項目。 



 

 

 

3. 飛行注意事項(飛行準度) 

a. 建議採行電碼訊號(DGPS)或其他 GPS 定位方式執行飛行

軌跡定位，定位誤差值1公尺以內。 

b. 飛行前須進行自我檢測(IMSAFE)，確保執行過程之安全

性。 

c. 執行時噴灑高度1~2公尺內，減少飛行高度過高，降低穩

定劑逸散情形；另避免飛行高度過低造成塵土捲揚等污染

發生(高度限制參酌現場風速進行調整)。 

d. 風速限制行為，建議在4級風(風速每秒5.5~7.9公尺)以下

作業，以利提升穩定劑噴灑之均勻度。 

(二)檢測分析參考依據 

1. 穩定劑防制效率 

執行無人機穩定劑噴灑作業前後對比方式，檢測方式如

下： 

(1) 高量空氣採樣器：執行無人機噴灑土壤穩定劑作業前，

依照「空氣中粒狀物檢測法」規定，進行24小時連續監

測，以了解作業前 TSP 原始排放量；進行穩定劑噴灑作

業後，於相同檢測位置再次進行24小時連續監測作業，

並分析粒狀物削減率。 

(2) 光達(LIDAR)系統監測：本系統結合GIS及物聯網技術，

能快速呈現污染源及污染物擴散範圍，可針對污染物傳

輸與濃度變化的資訊蒐集；執行無人機噴灑土壤穩定劑

作業前，先期規劃預計施作範圍，搭配本系統進行24~72

小時連續監測，進行污染源產生量資訊蒐集，進行穩定

劑噴灑作業後，再次進行24~72小時連續監測作業，並

分析粒狀物削減率。 

2. 穩定劑耐久度檢測 

為測試穩定劑對土壤表層黏結作用持久性，擬於執行無人機

噴灑穩定劑作業後，逐月進行上述連續監測作業，分析穩定

劑防制效能之變化曲線，以利擬定未來穩定劑噴灑期程(如計

畫執行期間因降雨影響，須於雨停後1周內進行穩定劑噴灑補

強，減少雨水侵蝕造成防制效能降低)。 


